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管理學院優秀學生獎學金設置辦法 

107年4月30日106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院務會議通過 

108年9月23日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通過 

 

一、 本院為鼓勵優秀學生向學，特設置「優秀學生獎學金」(以下簡稱本獎

學金)，奬勵本院在校學生。 

二、 獎學金來源：本院高階經理人企業管理碩士在職專班校友與在校生及熱

心教育事業社會人士每年捐款作為本獎學金之基金。 

三、 獎助對象：本院日間學制學生。 

四、 獎助金額及名額：獎助金額每名新臺幣1萬元，獎助名額視當年度捐款

餘額訂定，獎助大學部學生至少1名、研究所學生至少1名為原則。 

五、申請資格與條件：本校大學部大二至大四在學學生;研究所碩二(含)以上

在學學生，並具備以下條件者，得提出申請。 

（一） 成績優良且前一學年度成績平均GPA在3.76以上者。 

（二） 品行表現優良且獲導師推薦者。 

（三） 當年度未領取其他獎學金者(不含獲領本校五育獎學金者)。 

（四） 參與本校國際交流或學術活動。 

   六、申請時間及程序： 

申請時間：每年9月15日至30日。 

申請程序：申請書經導師及系主任(所長)簽註推薦意見後，送交本院院

辦公室申請。 

申請繳交文件: 

（一）申請表一份。 

（二）在學證明書一份。 

（三）前一學年度成績單一份。 

（四）未領取其他獎學金切結書一份。 

（五）參與本校國際交流或學術活動相關證明。 

（六）家境清寒者可檢附證明一份。 

  七、審查程序與標準： 

（一） 審查程序：由本院院辦公室受理申請，完成資格審查後，召開本院



獎學金審查小組會議，議決當年度得獎名單。 

（二） 審查標準：符合申請條件者，依下列情況擇優錄取： 

1. 學業成績表現。 

2. 導師推薦情形。 

3. 參與本校國際交流或學術活動情形。 

4. 家境清寒者。 

八、 審查結果與獎學金頒發：每年11月底前由本院公布獲獎名單並頒發獎學

金 

九、 獲領本獎學金者，當年度不得重複請領本校其他公費或獎學金，惟家境

清寒者不在此限。 

十、 基金保管及運用方式：本獎學金來源為捐款，本項捐款捐至本校並指

定用途為「管理學院優秀學生獎學金」，由本院負責保管，並依本辦

法執行本獎學金之申請、審查及頒發。本獎學金之金額及名額，必要

時得由本院獎學金審查小組召開會議調整之。 

十一、 本辦法經本院院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 

 


